
商品特色

‧女性專屬保單，繳費20年，滿足人生各階段保障需求 

‧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婦女關懷與50項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障，安心迎接新生命

‧9項妊娠期特定併發、2項女性好發疾病與24項特定手術保障，全方位守護您

‧身故保險金，家人安心有保障；滿期保險金，高齡享福不擔心；豁免保險費機制，保障持續不中斷 減碳標字第 號

※ 詳細給付內容或條件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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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媽咪寶定期保險（MOMMY CARE）
給付項目：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險金、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保險金、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療保險金、婦女關懷保險金、

　　　　　癌症乳房重建手術保險金、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嚴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腎病變醫療保險金、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

　　　　　醫療保險金、皮膚移植手術醫療保險金、滿期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一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9日南壽研字第112000012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1日依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健康險部分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故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
<本保險投保時，疾病等待期間為三十日，惟其中乳房惡性腫瘤等待期間為九十日>
<本保險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險金保障之活產嬰兒，須被保險人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懷孕且
保險年齡至四十五歲之保單年度末前分娩，該活產嬰兒至多保障至其七足歲(含)前>
<本保險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保險金、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療保險金、婦女關懷保險金之保障
僅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四十五歲之保單年度末>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商品為RR1（保守型）

南山人壽媽咪寶定期保險（MOMMY CARE）
給付項目：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險金、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保險金、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療保險金、婦女關懷保險金、

　　　　　癌症乳房重建手術保險金、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嚴重全身性紅斑性狼瘡腎病變醫療保險金、嚴重類風濕性關節炎

　　　　　醫療保險金、皮膚移植手術醫療保險金、滿期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一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備查文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9日南壽研字第112000012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1日依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健康險部分因費率計算考慮脫退率，故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
<本保險投保時，疾病等待期間為三十日，惟其中乳房惡性腫瘤等待期間為九十日>
<本保險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險金保障之活產嬰兒，須被保險人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懷孕且
保險年齡至四十五歲之保單年度末前分娩，該活產嬰兒至多保障至其七足歲(含)前>
<本保險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保險金、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療保險金、婦女關懷保險金之保障
僅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四十五歲之保單年度末>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商品為RR1（保守型）

定期保險

媽咪寶
南山人壽

定期保險

媽咪寶
南山人壽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2.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3.本商品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4.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
日起算十日內）。
5.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6.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7.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8.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所涉之稅賦。
9.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
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
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
企業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10.本商品及本商品簡介係由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彰化銀行代理銷售，惟南山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留本商品核保及最後承保與否之一切權利。

11.本商品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12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
最高25.6%，最低17.52%；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南山人壽
電話客服中心 (免付費電話： 0 8 0 0 - 0 2 0 - 0 6 0 )或企業網站 (網址：

www.nanshanl i 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13.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

站<www.nanshanlife.com.tw>查詢，或電洽南山人壽
電話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

壽各分支機構洽詢。



投保規範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投保年齡及投保金額：投保以0.1為投保單位

■ 繳費期間：20年期

■ 保險年期：保障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84歲之保單年度末

■ 繳　　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若選擇月繳，首期須繳付2個月之保險費)

■ 繳費管道：首期：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自行繳費

■ 保費折扣：首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保費折扣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保費折扣

                *保費折扣最高以1%為限。

*本商品不得附加附約。 　　
*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之投保規範辦理。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

*限女性被保險人投保。
*壽險拒保之職業者，本險種不承保。

年齡 最低投保金額 累計最高投保金額

滿18足歲~43歲 2.5單位0.5單位

揭露事項

性別及年齡 女性20歲 女性30歲 女性40歲

31%

37%

41%

45%

37%

44%

49%

53%

44%

52%

58%

62%

第 5保單年度末

第10保單年度末

第15保單年度末

第20保單年度末

依據金管保壽字第11304922511號令相關事項，本商品揭露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

與「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若無則以零計)，對應「應繳保險費總和」之比例

如下表(相關資訊可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資訊公開頁面查詢)：

※上述之「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與「應繳保險費總和」已加計利息，計息基

礎為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

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

(1.75%)。

*依據上表顯示「南山人壽媽咪寶定期保險」提早解約對保戶是

不利的。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投保南山人壽媽咪寶定期保險MOMMY CARE 1單位為例】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並依保險契約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約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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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折扣後保費為42,570元(假設首期及續期皆以金融機構轉帳繳交保費，皆可享有1%保費折扣)

後續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84歲之保單年度末仍生存，可給付「滿期保險金」。

折扣後保費為42,570元(假設首期及續期皆以金融機構轉帳繳交保費，皆可享有1%保費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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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印刷品使用森林驗證紙張

110401

重要名詞說明 ※詳細名詞說明請參閱保單條款

■特定試管嬰兒療程
被保險人自保險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31日開始或復效日起至保險年齡45歲之保單年度末前至「衛生福利部許可之人工生殖機構」進行「特
定女性不孕症」之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療程之胚胎植入。前述胚胎植入係指實施新鮮胚胎植入或冷凍胚胎植入者。

■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至保險年齡45歲之保單年度末前，經婦產科「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罹患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特定女性不孕
症」且於「衛生福利部許可之人工生殖機構」進行「特定試管嬰兒療程」者，以被保險人接受體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療程之胚
胎植入時為準，按下列約定金額給付「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保險金」：
一、第1∼2保單年度         ：「投保單位」乘以新臺幣1萬元
二、第3保單年度(含)以後者：「投保單位」乘以新臺幣5萬元
「不孕症特定試管嬰兒保險金」的給付，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以1次為限

■活產嬰兒
係指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懷孕且於保險年齡45歲之保單年度末前分娩或取出之胎兒，不論懷孕期之長短，在與產婦分離後，能呼吸
或顯示任何生命現象，如心跳、臍帶搏動或明顯之隨意肌活動，不論臍帶是否已切斷或胎盤是否仍附著，皆視為活產嬰兒。

■婦女關懷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懷孕且於保險年齡45歲之保單年度末前分娩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活產嬰兒」時，按下列約定金額給付
「婦女關懷保險金」：
一、第一位「活產嬰兒」：「投保單位」乘以新臺幣1萬元
二、第二位「活產嬰兒」：「投保單位」乘以新臺幣3萬元
三、第三位(含)「活產嬰兒」以後：「投保單位」乘以新臺幣5萬元

■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懷孕且於保險年齡45歲之保單年度末前分娩符合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活產嬰兒」，於其7足歲(含)前且於保
險契約仍有效時，經「教學醫院」之「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罹患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之「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時，按「投保單位」乘以新臺
幣50萬元給付「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險金」，每1位「活產嬰兒」以1次為限。
「活產嬰兒」於7足歲(含)前罹患「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時，若被保險人已身故，或該「活產嬰兒」未能接受手術治療即因該「嬰兒先天性重
大缺損」死亡，仍依保單條款約定負給付「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保險金」的責任。
50項嬰兒先天性重大缺損

■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至保險年齡45歲之保單年度末前經婦產科「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罹患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之「妊娠期特定併發症」時，
按「投保單位」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該「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項目之給付金額給付「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在同一次懷孕中，有兩項(含)以上前項所指之併發症時，僅按給付金額較高之項目給付「妊娠期特定併發症醫療保險金」。
9項妊娠期特定併發症及給付金額

■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師診斷確定必須且實際接受「特定手術」時，按「投保單位」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該「特定手術」項
目之給付金額給付「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
被保險人在同一次手術中，於同一手術位置接受兩項(含)以上前項所指之手術時，僅按給付金額較高之項目給付「特定手術醫療保險金」。
22項特定手術項目及給付金額

特定女性
不孕症

醫學上之不孕症指一對男女伴侶在經過12個月以上無避孕規律性生活，女方仍未成功自然受孕，或因個人功能受損而受孕失敗。需經由婦產科
專科醫師依據病人病史、年齡和檢查結果，診斷係因無排卵、輸卵管、子宮、卵巢、子宮內膜異位或其他原因所致之不孕症(不含未特定原因)。

分類 疾病名稱

 ※本表為摘錄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附表一

特定染色體疾病
特定先天性神經系統疾病
特定先天性代謝異常

特定先天性消化系統疾病

特定先天性心臟病

其他

經手術治療之心室中隔缺損、經手術治療之開放性動脈導管、經手術治療之心房中隔缺損、經手術治療之肺動脈瓣膜
狹窄、經手術治療之主動脈瓣膜狹窄、法洛氏四合症、大動脈轉位、經手術治療之三尖瓣閉鎖、經手術治療之主動脈
弓縮窄、左心發育不全症、右心發育不全症、單心室、全肺靜脈回流異常、永久動脈幹、Ebstein氏異常

先天性耳聾、先天性失明、唇顎裂、重度血友病、重症β地中海型貧血(又稱庫利氏貧血)、先天性泛垂體低下症、成骨
發育不全症、極輕體重兒、纖維性囊腫、瓦登伯革氏症候群、經手術治療之先天性髖關節脫位、新生兒死亡

唐氏症、巴陶氏症、愛德華氏症、貓哭症候群、貓眼症候群
脊柱裂、脊髓脊膜膨出、腦膜膨出、腦膨出、無腦畸形、經手術治療之先天性水腦症
黏多醣症、苯酮尿症、半乳糖症、高胱胺酸尿症、肝醣貯積症、威爾遜氏病、白胺酸代謝異常、尿素循環代謝異常症
先天性食道閉鎖合併有或無氣管食道廔管、先天性膽道閉鎖、先天性無肛症、經手術治療之先天性橫膈膜疝脫

手術項目 給付金額 手術項目 給付金額
※本表為摘錄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附表三 每單位給付金額：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部分乳房切除術－單側/雙側
單純乳房切除術－單側/雙側
乳房根除術(合併淋巴切除術)－單側/雙側
巴氏腺囊切除術
女陰根除術(合併淋巴切除術)
陰道切除術－陰道部分/全部切除
直腸陰道廔管修補術
尿道陰道廔管修補術
膀胱陰道廔管修補術

1萬/2萬
3萬/6萬
5萬/10萬
1萬
15萬
1萬/4萬
3萬
3萬
3萬

子宮肌瘤切除手術 
子宮完全切除術
子宮懸吊術
輸卵管造口或吻合術
全子宮根除術（合併淋巴切除術）
輸卵管切除術
輸卵管卵巢切除術
卵巢部分或全部切除術 
骨盆腔子宮內膜異位症，電燒及切除

2.5萬
5萬
2.5萬
2.5萬
15萬
2.5萬
5萬
2.5萬
2萬

※本表為摘錄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附表二 每單位給付金額：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疾病名稱 給付金額 疾病名稱 給付金額 疾病名稱 給付金額
前置胎盤

胎盤早期剝離
子宮外孕

2萬
2萬
10萬

葡萄胎
重度子癲前症
子癲症

10萬
10萬
20萬

羊水栓塞症
流產
死產

20萬
4萬
4萬

BK-01-1150164
115年1月版

第四頁，共四頁

電話客服申請 0800-020-060

AMH卵巢功能健康檢查

暖心關懷 服務

詳細服務內容可參考

「南山人壽暖心關懷服務」主題網頁。

※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1.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020-060
   e-mail：NS-Service@nanshan.com.tw
2.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2-2521-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